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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2 0 1 7 年 5 月 2 2 日 會 議  

“ 在 裁 判 法 院 的 檢 控 工 作 ： 未 來 的 發 展 路 向 ”  

刑 事 檢 控 專 員 開 場 發 言 稿  

目 的  

   我 們 提 出 此 議 程 ， 目 的 是 向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介 紹

裁 判 法 院 檢 控 工 作 的 未 來 發 展 路 向 ， 並 解 釋 我 們 為 進 一

步 改 善 有 關 工 作 而 計 劃 推 行 的 措 施 。 有 關 建 議 ， 是 根 據

我 們 早 前 所 進 行 的 檢 討 的 結 果 ， 及 就 發 出 的《 諮 詢 文 件 》

所 收 到 的 意 見 所 作 出 。  

   現 時 ， 裁 判 法 院 檢 控 工 作 主 要 由 政 府 律 師 、 外 判 律 師 及

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負 責 。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除 出 庭 處 理 檢 控

工 作 外 ， 同 時 負 責 案 件 內 部 管 理 與 預 備 工 作 。 法 庭 檢 控

主 任 職 系 的 入 職 條 件 並 不 需 要 法 律 專 業 資 格 或 法 律 學

位 ； 但 律 政 司 會 為 獲 聘 人 士 提 供 9 個 月 的 集 中 培 訓 ， 以

提 供 所 需 要 的 工 作 知 識 。  

  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自 1 9 7 6 年 設 立 以 來，一 直 就 裁 判 法 院

檢 控 工 作 擔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， 對 刑 事 司 法 制 度 的 貢 獻 亦 值

得 肯 定。雖 然 如 此，有 鑑 於 環 境 的 轉 變，律 政 司 於 2 0 0 7 / 0 8

年 度 就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的 制 度 進 行 檢 討，並 於 2 0 0 8 年 7 月

公 布 處 理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事 宜 的 原 則 ， 其 中 包 括 ： ｢ 理

想 的 情 況 是 ， 縱 使 無 法 在 短 期 內 實 現 ， 在 中 期 及 長 期 來

說 ， 大 部 分 檢 控 工 作 應 由 具 法 律 專 業 資 格 的 人 士 負 責 執

行 ｣ ( 2 0 0 8 年 原 則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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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   律 政 司 當 時 亦 與 兩 個 法 律 專 業 團 體 達 成 共 識 ， 同 意 新 招

聘 的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除 非 已 具 備 法 律 專 業 資 格 ， 否 則 只 可 執

行 一 般 法 庭 及 行 政 職 務 ， 和 交 通 法 庭 及 一 般 雜 項 傳 票 的 審

訊 。 律 政 司 在 諮 詢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後 ， 於 2 0 0 8 / 0 9

年 度 根 據 此 共 識 進 行 了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的 招 聘 工 作 ，

共 聘 請 了 1 3 名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( 第 1 9 批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) 。  

   上 述 原 則 及 安 排 已 運 作 好 幾 年，加 上 第 1 9 批 法 庭 檢 控 主

任 的 流 失 十 分 嚴 重 ( 現 只 剩 下 3 人 )，有 需 要 就 法 庭 檢 控 主

任 制 度 進 行 檢 討 ， 以 進 一 步 改 善 在 裁 判 法 院 的 檢 控 工 作

安 排 。 在 進 行 有 關 檢 討 時 ， 我 們 主 要 考 慮 的 因 素 包 括 ：  

( a )  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對 刑 事 司 法 制 度 的 貢 獻 應 得 到 充 分 確

認 ；  

( b )   裁 判 法 院 開 庭 的 總 日 數 近 年 一 直 增 加 ， 而 由 於 案 件

數 量 大 ， 而 大 部 分 性 質 相 對 簡 單 ， 若 全 數 交 由 具 法

律 專 業 資 格 的 人 士 處 理 ， 既 不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， 也 不

切 實 可 行 ；   

( c )  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流 失 情 況 嚴 重 ， 而 繼 續 按

2 0 0 8 / 0 9 年 的 安 排 進 行 招 聘 並 不 可 行 ;  

( d )   獲 委 託 的 外 判 執 業 律 師 不 能 完 全 代 替 法 庭 檢 控 主 任

提 供 的 檢 控 服 務 。 其 中 ，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承 擔 的 內 部

案 件 管 理 職 務 ， 工 作 重 要 ， 但 基 於 其 性 質 所 以 不 能

外 判 ( 也 不 應 交 由 政 府 律 師 處 理 ) 。  

   基 於 上 述 考 慮 ， 並 根 據 2 0 0 8 年 原 則 ， 《 諮 詢 文 件 》 提 出

了 進 一 步 改 善 裁 判 法 院 檢 控 制 度 的 建 議 。 經 考 慮 在 諮 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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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收 到 的 意 見 及 所 有 相 關 因 素 後 ， 我 們 現 在 主 要 的 結 論

和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( a )  在 運 作 上 確 實 有 需 要 維 持 適 當 人 數 的 法 庭 檢 控 主 任

團 隊 ， 專 職 在 裁 判 法 院 執 行 檢 控 及 相 關 工 作 。 問 題

的 癥 結 是 :  如 何 能 恰 當 地 將 案 件 分 派 予 ( 1 ) 具 法 律 專

業 資 格 的 人 士 與 ( 2 )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分 別 處 理 ；  

 ( b )  一 直 以 來，除 第 1 9 批 外 ( 現 只 剩 3 人 )  ， 法 庭 檢 控 主

任 原 則 上 可 處 理 任 可 性 質 與 類 別 的 案 件。我 們 在《 諮

詢 文 件 》 中 建 議 重 整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處 理 的 案 件 類

別 ， 制 定 一 系 列 “ 表 列 職 務 ” ， 不 會 再 由 法 庭 檢 控

主 任 ( 不 論 在 職 或 新 入 職 )  出 庭 檢 控 ， 而 改 由 政 府 律

師 和 外 判 律 師 負 責 ；  

 ( c )  我 們 亦 建 議 在 各 裁 判 法 院 派 駐 一 名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，

加 強 政 府 律 師 參 與 裁 判 法 院 的 職 務 。 就 此 ， 我 們 希

望 可 以 安 排 首 批 ( 不 多 於 三 名 )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在

2 0 1 7 / 1 8 年 度 加 入 裁 判 法 院 的 檢 控 團 隊 ；  

 ( d )  我 們 會 恢 復 招 聘 按 新 “ 表 列 職 務 ” 清 單 履 行 職 務 的 法

庭 檢 控 主 任 ， 希 望 可 以 開 始 在 2 0 1 7 / 1 8 年 度 進 行 招

聘 。  

  在 此 ， 我 希 望 特 別 提 出 幾 點 供 議 員 參 考 ：  

第 一 、  我 們 收 到 由 兩 個 法 律 專 業 團 體 、 當 值 律 師 服 務 和

司 法 機 構 就 《 諮 詢 文 件 》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他 們 原 則

上 認 為 檢 控 工 作 應 由 具 法 律 專 業 資 格 的 人 士 負 責

執 行 ， 但 亦 普 遍 支 持 調 配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到 裁 判 法

院 的 建 議 。 就 此 ， 我 們 的 立 場 是  –  透 過 訂 立 合 適

的 “ 表 列 職 務 ” 清 單 ， 把 相 關 案 件 剔 出 法 庭 檢 控 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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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職 系 人 員 的 職 責 範 圍 ， 以 及 加 強 政 府 律 師 參 與

裁 判 法 院 職 務 ， 可 令 我 們 就 落 實 先 前 已 有 共 識 的

2 0 0 8 年 原 則 向 前 邁 進 一 大 步 。  

第 二 、  我 們 現 在 的 建 議 僅 屬 中 期 措 施 。 我 們 會 在 吳 文 南

案 的 判 決 所 引 進 的 就 認 罪 個 案 扣 減 刑 期 的 新 政 策

施 行 一 段 時 間 、 對 刑 事 司 法 程 序 所 帶 來 的 全 面 和

長 久 影 響 明 朗 化 ， 並 在 按 新 安 排 進 行 招 聘 後 確 定

能 否 聘 請 到 合 理 人 數 的 新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後 ， 再 探

討 長 遠 的 最 佳 做 法 。  

第 三 、  律 政 司 的 主 要 職 責 是 維 持 檢 控 水 平 ， 但 在 協 助 資

歷 較 淺 的 大 律 師 發 展 其 專 業 方 面 ， 亦 扮 演 一 定 角

色 。 外 判 案 件 主 要 是 為 了 應 付 工 作 上 的 需 要 。 將

部 分 刑 事 案 件 外 判 ， 亦 是 為 促 進 建 立 一 支 強 大 而

獨 立 的 本 地 大 律 師 隊 伍 ， 而 提 供 實 務 機 會 予 大 律

師 ( 特 別 是 年 資 較 淺 的 大 律 師 ) ， 以 及 培 育 一 批 經

驗 豐 富 的 檢 控 人 員 ， 以 支 援 律 政 司 人 員 的 工 作 。

我 們 不 能 在 現 階 段 量 化 ( 1 ) “ 表 列 職 務 ” 清 單 所

涵 蓋 的 案 件 的 數 目 及 ( 2 ) 上 述 就 認 罪 個 案 扣 減 刑

期 的 新 政 策 對 外 判 工 作 數 量 的 影 響 。 但 基 於 訂 立

“ 表 列 職 務 ” 清 單 會 整 體 收 窄 所 有 法 庭 檢 控 主 任

的 職 務，我 們 預 期 私 人 執 業 律 師 的 裁 判 法 院 外 判 工

作 的 整 體 總 量 不 會 有 所 減 少 。  

第 四 、  雖 然 進 行 檢 控 工 作 的 成 本 效 益 不 容 忽 視 ， 但 檢 控

成 本 絕 對 不 是 我 們 現 在 的 建 議 的 決 定 因 素 。 律 政

司 相 信 ， 諮 詢 文 件 建 議 的 措 施 相 當 全 面 ， 可 進 一

步 提 升 裁 判 法 院 的 檢 控 工 作 質 素 ， 並 能 夠 切 合 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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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司 法 制 度 的 整 體 利 益 。 我 們 亦 曾 就 事 務 委 員 會

文 件 所 載 的 建 議 與 兩 個 法 律 專 業 團 體 及 司 法 機 關

進 行 溝 通 。 司 法 機 構 已 確 定 不 反 對 有 關 建 議 ; 律 師

會 對 我 們 的 建 議 亦 作 出 正 面 回 應 ; 而 我 們 亦 已 就

此 與 大 律 師 公 會 進 行 多 次 詳 細 討 論 與 溝 通 。 若 司

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不 持 異 議 ， 我 們 會 按 照 《 諮

詢 文 件 》 所 載 的 細 節 落 實 建 議 。  

   律 政 司 歡 迎 議 員 就 我 們 的 建 議 提 供 意 見 。 我 和 我 的 同 事

亦 樂 意 回 答 議 員 的 提 問 。  

 

律 政 司  

2 0 1 7 年 5 月  




